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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５

，

８３３．９２

万股。 公司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限售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届满； 因节假日原

因，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顺延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４６

，

０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

司总股本由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０４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红股

３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１．２２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

方案，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４

，

０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３５

，

２００

万股。

截止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５

，

２００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９５

，

８３３．９２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控股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戚金兴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

部分股份。

作为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戚金兴先生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然人股东戚加奇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

３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无。

（

４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无。

（

５

）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戚金兴先生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承诺：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

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

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５

，

８３３．９２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８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７２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公司控股股东

２

戚金兴

１７２

，

０９９

，

２００ １７２

，

０９９

，

２００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３

戚加奇

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９５８

，

３３９

，

２００ ９５８

，

３３９

，

２００

注： 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承诺， 公司董事长戚金兴先生所持公司限售股份总数

１７２

，

０９９

，

２００

股中的

２５％

，即

４３

，

０２４

，

８００

股为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股份将继续锁定。

５

、无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

６

、无其他需说明事项。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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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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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更改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深圳市盐田港海港

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为深圳市盐田

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李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余北群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８６７

，

５７０

，

５０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９．６８４４％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５

人

出席现场会议有表决权数量

８３８

，

９５２

，

６６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７．３８５８％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

８６

人

参与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量

２８

，

６１７

，

８４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２９８６％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以同意

８６６

，

３６６

，

７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６１３％

；反对

１

，

１６７

，

９０９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３４６％

；弃权

３５

，

８０１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４１％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二）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５３

，

８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８２％

；反对

１

，

０８４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５０％

；弃权

２３２

，

２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９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６８％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三）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５３

，

８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８２％

；反对

１

，

０８４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５０％

；弃权

２３２

，

２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９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６８％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的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０

年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四）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３３

，

７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５９％

；反对

１

，

０８４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５０％

；弃权

２５２

，

３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９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９１％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的决议；

（五）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７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５１０％

；反对

１

，

０７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３８％

；弃权

２１８

，

７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６

，

４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５２％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２４

，

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０．３

元（含税），剩余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３８

，

３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６５％

；反对

１

，

０７４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３８％

；弃权

２５７

，

８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９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９７％

，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其报酬的决议；

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研究，决定续聘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３５

万元； 同意向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人民币

３５

万元。

（七）以同意

８６６

，

２６４

，

０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４９４％

；反对

１

，

０８４

，

４０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２５０％

；弃权

２２２

，

００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９

，

７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５６％

，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增资控股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决议。

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批准公司对深圳市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惠州深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惠控公

司”） 进行增资， 投资额为人民币贰亿叁仟肆佰贰拾捌万柒仟柒佰肆拾玖元捌角柒分（

￥２３４

，

２８７

，

７４９．８７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惠控公司

７０％

股权。

请登陆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全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

决票

９

份，实收董事表决票

９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投资”）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弘投资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拟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抵押借款事宜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中弘投资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有关本次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１７

号公告。

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时整在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１９

号楼现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 中弘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投资”）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弘投资因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拟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拟为该笔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构成

关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中弘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７７２７９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物流基地

东区

６

号，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４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礼萍，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投资管理；技

术开发及转让；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

２

、中弘投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

，

７６１

，

９３９

，

２１８．２６

元、负债总额

３

，

３４０

，

１９０

，

２１６．７９

元、

净资产

１

，

４２１

，

７４９

，

００１．４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３

，

６６１

，

３６４

，

３１４．８５

元、净利润

９５２

，

２１９

，

８５６．９１

元。

三、拟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中弘投资上述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为满足中弘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的需要，公司同意为其项目开发建设贷款提供担

保。

２

、董事会认为：中弘投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可控。 中弘投资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

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抵押借款，有利于增强中弘投资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

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６６

，

３９４．１８

万元的

５１．０８％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１９

号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

完备。

２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的议案》

（

２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１６

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券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登记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

８

时

３０

分到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到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１９

号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１０００２４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６２１１５０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 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马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６２１１５０

、

０１０－５９６２１１９９

转

８５０２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及其相关文件。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以部分房产

和土地使用权抵押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

议案》

２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和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1-13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

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

8

号伊利集团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潘刚主持本次会议。 出席

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1

人，代表股份

396,053,0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55%

，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四）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

同意票

279,631,95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0.60%,

弃权票

9,155,117

股，反对票

107,265,

989

股。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潘 刚，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2

、刘春海，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3

、赵成霞，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4

、胡利平，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5

、王瑞生，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6

、姚树堂，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7

、王振坤，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8

、高德步，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9

、杨金国，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10

、陈力华，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11

、王玉华，同意票

395,92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125,959

股。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高 宏，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2

、詹亦文，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王晓刚、张文、李建强直接进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389,251,22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28%,

弃权票

2,214,709

股，反对票

4,587,129

股。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票

396,053,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票

0

股，反对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市天驰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莲、安静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1-1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

2011

年

5

月

25

日书面（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应参加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十一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确定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潘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确认潘刚、

刘春海、赵成霞、胡利平、王瑞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选举以

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选举潘刚、王振坤、高德步、王玉华（独

立董事）、杨金国（独立董事）、刘春海、赵成霞、胡利平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潘刚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选举潘刚、陈力华（独立董事）、姚树堂（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并选举陈力华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委员；选举潘刚、杨金国（独立董事）、王玉华（独立董事）、姚树堂（独立董事）、赵成霞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并选举杨金国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王玉华（独立董事）、陈力华（独立董事）、赵成霞为

审计委员会委员，并选举王玉华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票

11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股票代码：

600887

公告编号：临

2011-1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依照《公司章程》、《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对

2011

年

5

月

25

日书面（传真等）方式送达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书面表决）通知书》中的审议事项以书面（传真等）方式进行了表决。应参加本次监

事会会议的监事五名，实际参加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四名，监事李建强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

事张文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王晓刚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票

5

票，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40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0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签订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10

万吨

/

年

乙二醇项目工程设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与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尼特碱业

"

）签订的苏尼特碱

业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10

万吨

/

年乙二醇项目工程设计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返回。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后即生效。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本合同工期为

380

天（不含初步设计审查时间）。

3

、合同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该项目采用的工艺技术存在工程放大的风险，本公司将在工程设

计和项目建设中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控制。

二、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苏尼特碱业是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为王胜利先生， 注册资本

4

亿

元，注册地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右旗。 苏尼特碱业依托丰富的天然碱资源优势，通过持续、大规模的

资本投入和多次优化重组后，已成为集天然碱研发、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化工企业，是国内天然

碱领域最大的单个生产企业，并将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进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苏尼特

碱业具备了对本合同的履约能力。

本公司与苏尼特碱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苏尼特碱业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合同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正式生效。 合同约定，本公司承担该项目包

括净化、

H2/CO

分离、草酸酯合成、乙二醇合成及公用和辅助工程等设计工作。合同设计费用为人民币

2700

万元。 合同工期为

380

天（不含初步设计审查时间），工程建设地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合同

约定了双方责任，苏尼特碱业应按规定提供设计基础资料及文件，按合同规定支付定金和设计费；本公司

应按合同规定提交设计文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并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负责修改等。

四、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2700

万元，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47%

，本合同的履行对本

公司以后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本公司在煤制乙二醇工程建设

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本公司与苏尼特碱业签订上述设计合同，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与苏尼特碱业签订上述设计合同系日常性经营行为，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本公司与苏尼特碱业签订的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一期

10

万吨

/

年乙二醇项目工程设计

合同。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1-015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4

：

00

在公司

A-1

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238,980,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9%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将同时修改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

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及聘请主承销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38,980,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贺秋平律师、田伟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783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2011- 02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用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内容见公

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公司拟聘任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日前，公司

收到该会计师事务所通知，因业务发展需要，并经有关部门批准，

"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更名为

"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该会计师事务所主体未发生变更。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简介如下：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经财政部门批准成立、依法独

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是湖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全国首

批获准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事务所之一。 该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已取得较为齐全的执业资格，包

括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金融业务审计资格、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 该所已建立

一支人数达

330

余人的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拥有注册会计师

141

人，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

6

人。 在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

"2010

年会计师事务所全国前百家排行榜中

"

排名全国第

31

名。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邯郸黑猫一期工程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邯郸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

16

万吨炭黑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中的

1

号、

2

号各

4

万吨

/

年湿法炭黑生产线，已全部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正式投产。

本次投产的生产线预计将为公司新增年湿法炭黑生产能力

8

万吨， 增加年销售收入约

5

亿

元。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农业部

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农业部第

1585

号公告，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成都天邦

"

）申报的

"

猪圆环病毒

2

型灭活疫苗（

DBN-SX07

株）

"

为新兽药，并向成都天邦核发了《新兽

药注册证书》，证书号：（

2011

）新兽药证字

28

号。

成都天邦取得该批准文号后，将积极组织生产销售工作。 公司预计该产品将成为成都天邦的主要产

品之一，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